
 
 
 

天津市招生委员会 
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文件 

 
津招办高发〔2016〕1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市招办关于印发《2017 年天津市高职 
升本科招生工作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高校招生办公室、各有关区招生办公室： 

2017 年我市继续进行从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中选拔部分优

秀学生进入本科学校学习的招生工作（简称“高职升本科”）。

各有关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

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发[2014]35 号）的要求。要高度重视高职升本

科招生考试在深化我市高校实施分类考试招生改革中的作用。要

依法依规，严格审查报名资格，严密考试组织管理，严肃招生工

作纪律，严厉查处违规行为，确保我市高职升本科招生考试工作



规范、安全、公平、有序。 

现将《2017 年天津市高职升本科招生工作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2017 年天津市高职升本科招生工作规定 

 

 

 

2016 年 9 月 29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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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2017 年天津市高职升本科招生工作规定 
 

根据教育部、天津市有关规定，现将 2017 年天津市高职升

本科招生工作规定如下： 

一、招生章程 

1．各招生学校要制定高职升本科招生章程。招生章程内容

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和教育部、天津市的有关规定。 

2．招生章程的主要内容包括：高等学校全称、校址、层次、

办学类型，招生组织机构，高职升本科报考条件，分专业招生人

数，专业考试具体要求（如时间、科目、范围、专业录取要求等），

录取规则，录取结果的公布渠道，收费标准，奖贷学金情况以及

咨询、联系方式等。 

3．招生学校的招生章程须报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备案，经审

核备案后的招生章程，一经公布，不得擅自更改，要严格按章招

生。 

4．招生学校应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前将本校招生章程报天

津市招生委员会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市高招办”），

市高招办将招生学校的招生章程汇总，向社会公布。 

二、报名考试 

1．报名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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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，具备报名资格： 

①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； 

② 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； 

③ 参加普通高校全国统一考试且被本市普通高校或高职学

院录取的应届高职高专毕业生；参加普通高校全国统一考试且被

普通高校或高职学院录取、具有本市正式户口的往届高职高专毕

业生；参加普通高校全国统一考试被外省市高职高专学校录取的

天津籍应届高职高专毕业生。 

（2）下列人员不得报考： 

① 普通高等学校及高职学院应届毕业生之外的在校生； 

② 因舞弊被取消报名资格或入学资格者； 

③ 因触犯刑律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。 

2．报名组织 

报名工作由承担高职升本科考试的区招办负责组织，采取网

上报名、现场确认报名信息的方式。现场报名信息确认点（以下

简称“报名点”）由区招办确定。 

高职升本科招生考试分为文科类和理科类，考生在履行报名

时，须根据本人情况，确定报考科类，并按照报考科类填报学校

专业志愿。 

符合条件的考生于 2016 年 12 月 24 日至 27 日登陆招考资讯

网（www.zhaokao.net），进入天津市高职升本科招生考试网上报

名系统，按照报名网页提示，录入个人报名信息及志愿信息。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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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无误后提交。提交报名信息后，考生要在网上报名截止日期（12

月 27 日）前，通过“网上支付”缴纳报名考务费 120 元（含报名

费 30 元，考务费 90 元）；参加英语听说测试的考生需缴纳单独

考试费 30 元。考生获得缴费成功信息后，方可持网上报名序号在

规定时间到规定地点现场确认报名信息，否则报名无效。现场确

认期间，各报名点一律不接受现场补缴费。因本人原因不能参加

考试的，已进行网上支付的报考费不予退还。 

考生可以填报第一批次、第二批次、第三批次录取学校志愿。

每个批次可以分别填报 A、B 两所学校志愿。 A、B 两所学校志

愿为平行志愿，录取时机会均等。如考生同时符合 A、B 两所平

行学校志愿录取条件时，将按考生所填报的A学校志愿进行录取。 

在第二批次录取学校志愿中，考生还可以填报一个服从该批

次院校调剂志愿。在录取中，考生未被第二批次所填报的 A、B

两所志愿学校录取，如果填报了服从调剂志愿，且符合调剂学校

录取要求的，可以参加调剂学校的录取。 

已进行网上报名的考生须在 2016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到指

定的报名点进行报名信息确认，办理相关报名手续。高职高专应

届毕业生到其学籍所在学校进行现场报名信息确认；本市高职高

专往届毕业生和被外地学校录取的天津籍高职高专应届毕业生可

就近到承担高职升本科报名的区招办指定报名点进行报名信息确

认。 

考生按照要求认真核对个人报名信息和志愿信息，无误后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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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确认。交验考生相关资格证件和复印件，现场进行电子摄像等。

完成报名手续的考生，由报名点根据考生的报考类别赋予考生高

职升本科报名考生号。 

3．考试组织 

高职升本科招生考试分为专业考试和文化考试。 

（1）专业考试：专业考试由招生学校负责组织，各招生学

校专业课考试从 2017 年 1 月 5 日至 1 月 15 日举行。 

凡履行高职升本科招生报名的考生须持本人身份证、毕业证

（学生证）、文化报名的考生号和招生学校要求的其他相关证件，

直接到填报志愿的学校参加专业考试。 

专业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由招生学校根据专业培养要求确

定，专业考试成绩满分为 200 分。各招生学校须在 1 月 20 日以前

将专业考试成绩通知考生本人，并将本校专业考试成绩以纸介质

和电子版两种形式报市高招办。 

各招生学校要制定严谨、科学的专业考试方案（如命题、制

卷、考场编排、考试实施、评卷、分数合成、分数登统及成绩公

布等），要做好专业考试的命题、试卷保密保管、考试组织工作，

确保专业考试的公平和质量。 

（2）文化考试：文化考试由市高招办统一组织，考生持身

份证、考生证、考试用条形码到指定地点参加文化考试。 

文化考试科目：文科类考试科目为语文基础、大学英语、计

算机应用基础；理科类考试科目为高等数学、大学英语、计算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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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基础。文化考试均为笔试，考试时间语文基础和高等数学为

120 分钟、大学英语和计算机应用基础为 90 分钟，各科满分为 150

分，总分 450 分。 

文化考试内容和要求：各学科考试以市高招办组编的《天津

市高职升本科招生统一考试各科考试大纲》（2013 年 7 月修订）

为依据。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。考生必须在答题卡规定的区域内

答题，在试卷上或草稿纸上答题无效。客观题须使用 2B 铅笔填

涂答案，主观题须使用黑色墨水笔在规定位置作答。 

文化考试时间：2017 年 3 月 25 日上午 8:00—10:00 语文基础

或高等数学、10:30—12:00 计算机应用基础；下午 14:00—15:30

大学英语。 

文化考试评卷工作由市高招办统一组织，实行分科定点、集

中评卷。评卷工作按照天津市有关规定执行。考生的文化考试成

绩，由市高招办统一向考生公布。 

（3）为适应招生学校外语类专业对考生的选拔和培养要求，

报考外语类专业的考生，需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英语听说测试，

测试成绩以满分 20 分记入录取总分。参加测试的考生须在文化考

试网上报名时办理英语听说测试报考手续，缴纳考试费。英语听

说测试 3 月 26 日进行，考生凭考生证、测试通知单、身份证到指

定考点参加测试，测试成绩由市高招办在公布考生文化考试成绩

时一并通知考生。 

三、录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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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高职升本科招生录取机制为招生学校依法自主录取、市

高招办管理、监督、服务。招生学校按照本校招生章程中公布的

录取规则，以文化考试成绩和专业考试成绩为主要依据，根据考

生志愿，德智体美全面考核、择优录取。市高招办为招生学校提

供考生文化考试成绩和相关服务，管理招生录取工作，监督、检

查招生学校执行国家招生政策、招生计划及招生章程的情况。 

2．高职升本科招生录取按照三个批次顺序进行。第一批次

为普通高校录取；第二批次为天津大学软件学院与天津工业大学

等高校联合培养专业录取；第三批次为独立学院录取。考生如果

未被第一批次学校录取，填报后续批次录取学校志愿且符合条件

的，可参加后续批次录取学校录取。 

高职升本科招生录取结束后，各招生学校须将录取原则、各

专业录取结果在本校招生网站上公示，接受考生和社会监督。 

四、推荐免试工作 

天津市高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，在校学习期间，参加高职

院校技能大赛，获得本市一等奖或全国二等奖以上，且符合市教

委批准免试推荐项目的，可免试推荐到市属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相

关专业学习。 

符合免试推荐的考生，要在规定的时间，履行网上报名和信

息确认手续、提供获奖证书原件和复印件进行资格审查。逾期不

再办理。 

五、服义务兵退役的普通高职毕业生招生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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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凡符合普通高职毕业生服义务兵退役条件的考生（简称

退役考生），在全市报名时，须履行网上报名填报学校志愿和专

业志愿，网上缴纳报名考试费。然后携带身份证、普通高职毕业

证和服义务兵退役证就近到相关区招办指定的报名点进行报名信

息和志愿信息确认，并进行退役考生资格审查。通过审查的退役

考生须参加高职升本科文化统一考试，可不参加招生学校组织的

专业考试（不包括艺术、体育类专业)。 

2．按照规定，高职升本科的退役考生实行计划单列，单独

实施录取。市高招办根据退役考生的文化考试成绩，按照文科类、

理科类单独划定录取分数线。凡达到录取分数线的考生由招生学

校按考生志愿单独实施录取。 

六、其他 

1．新生入学后，招生学校要认真进行复查，凡不符合规定

条件或有舞弊行为的，取消其入学资格。对于徇私舞弊以及违反

有关法纪的考生，招生学校要及时报告有关部门，并视情节轻重

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 

2．经高职升本科招生考试被普通高校录取的新生，学习年

限、学习方式和学籍管理、学费标准等，按市教委、市物价管理

部门和招生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3．参加高职升本科的考生应自觉履行如下职责： 

（1）自觉遵守我市高职升本科招生、考试的政策、规定； 

（2）按照规定的时间、地点参加高职升本科报名、考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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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因本人原因未能参加的，责任自负，不退还有关费用； 

（3）真实、准确地提供有关本人信息，如报名信息、考试

信息、志愿信息等有误的，应主动进行检查、及时反馈，因本人

原因使信息有误而影响录取的，责任自负； 

（4）依照有关规定网上交纳招生考试费用； 

（5）对招生学校的专业考试、招生录取等行为进行监督，

如发现问题，可向学校纪检监察部门或其他主管部门反映； 

（6）自觉接受录取学校对新生的复查。 

4．高职升本科各招生学校应履行下列职责： 

（1）制定本校招生章程，将招生章程及经有关部门核准后

的招生计划按照规定时间、格式报送市高招办； 

（2）招生学校要成立专业考试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本校专

业考试工作，制定严谨、科学的专业考试方案，做好专业考试的

命题、试卷保密保管工作； 

（3）严格执行市高招办有关工作信息标准，按照规定的信

息标准报送专业考试成绩； 

（4）认真履行招生章程中的各项承诺，及时将有关招生录

取信息向考生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并负责考生的咨询信访工作

和招生录取遗留问题的处理； 

（5）招生工作中自觉遵守各项政策、法规，实事求是地宣

传本校，考生报名期间，各招生学校不得拒绝符合条件的考生报

名，不得作无原则的招生许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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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组织专业考试、实施录取、公布

录取情况、组织新生报到； 

（7）招生学校按照规定对录取新生进行复查，不符合条件

的，按照有关规定处理，并做好解释工作。 

 

附件：1．2017 年天津市高职升本科招生考生号编制办法 

2．高职升本科招生工作日程安排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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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2017 年天津市高职升本科招生 
考生号编制办法 

 

一、考生号的组成及含义 

考生号由 14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，其格式为： 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

第 1-2 位为年份的后两位，如 2017 年，此两位应为‘17’。 

第 3-8 位为行政区划代码（国家标准），具体为： 

120101 和平区,120102 河东区, 

120103 河西区,120104 南开区, 

120105 河北区,120106 红桥区, 

120107 滨海新区（塘沽）, 

120109 滨海新区（大港和海滨教育中心）, 

120111 西青区, 120112 津南区, 

120113 北辰区,120222 武清区。 

第 9 位为高职升本考试类型为‘5’。 

第 10 位为：文科类‘1’、理科类‘5’。 

第 11-14 位为顺序号码。 

二、考生号编制要求 

- 12 -



考生号编制要准确，不能出现重复号码。 

如：滨海新区（大港）考生顺序号范围为：0001 至 7000 ；

滨海新区（海滨教育中心）考生顺序号范围为：7001 至 9999；其

他区县考生顺序号范围为：0001 至 999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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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高职升本科招生工作日程安排 
 

时    间 内    容 

2016 年 12 月上旬 
布置 2017 年高职升本科招生工作；招生学

校制定招生章程；区招办安排报名确认点

12 月 15 日 
招生学校上报招生章程，市高招办汇总招

生章程 

12 月 24-27 日 考生网上报名 

12 月 28-29 日 考生确认报名信息 

12 月 30 日 各区招办汇总考生报名信息 

2017 年 1 月 1-15 日 学校组织专业考试 

1 月 20 日前 
学校上报专业考试成绩，通知考生专业考

试成绩 

2 月 15 日 
区招办报送考点分布情况表、考点正副主

考名单 

3 月中旬 召开考务培训会，召开评卷工作会 

3 月 25 日 文化考试 

3 月 26 日 英语听说测试 

4 月 12 日 通知考生文化考试成绩 

4 月中旬 招生学校进行录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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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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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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